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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91� � � �证券简称：航发科技 编号：2025-026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9月30日（星期二）16:00-17:00�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通过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了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现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5年8月30日，公司披露了《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3），相关公告详见《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025年9月30日16:00一17:00，公司召开了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董事长丛春义先生，董事、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熊奕先生，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郑玲女士，独立董事刘志新先生、毛中根先

生、吴宝海先生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 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

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回复整理如下：

问题1：请问贵公司在国产替代航空发动机方面有哪些技术优势？

回答：您好！公司拥有国际、国内先进的航空发动机零部件制造能力。内贸业务上，公司在叶片、机匣

环形件、钣金件、蜂窝密封环形件等领域实现技术领先；外贸业务上，公司与多家国际一流航空企业长期

合作，积累了丰富的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零部件制造经验。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问题2：您好，公司在低空经济领域是否有业务布局?

回答：您好！公司积极参与相关业务的研发与制造。特别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发成都发动机有限

公司于2024年设立了专注于低空经济业务的子公司四川天府轻型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感谢您对公司的

关注。

问题3：您好，公司产品现在已经应用在那些机型上？

回答：您好！国内民用航空发动机方面，公司作为中国航发商发的供应商之一，与中国航发商发围绕

CJ1000、CJ2000等建立密切协作关系，为其提供航空发动机机匣、风扇单元体等零部件产品；外贸业

务方面， 公司与GE� Aerospace、Rolls-Royce、Honeywell� Aerospace等国际知名航空企业长期合

作，为其提供航空发动机机匣、叶片等零部件产品。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三、其他事项

关于公司 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详细情况请浏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 公司相关信息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广大投

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516� � �证券简称：奥特维 公告编号：2025-102

转债代码：118042� � �转债简称：奥维转债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季度转股情况：自2025年7月1日至 2025年9月30日期间， “奥维转债”未发生转股。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奥维转债”累计有人民币50,000元已转换为公司股票，

转股数量为487股，占“奥维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0154%。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2025年9月30日，“奥维转债”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

139,950,000元，占“奥维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5614%。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523号），公司于2023年8月10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1,140万张（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00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

额为114,000.00万元，扣除各类发行费用（不含税金额）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13,291.32万元，上述

募集资金已到账。 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于2023年8月16日出具了《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验证报

告》（[2023]D-0025号）。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3〕196号）同意，公司114,000.00万元可转债于2023

年9月1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该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奥维转债” ，债券代码为“118042” 。

（三）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及转股价格

根据相关规定及《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奥维转债”自2024年2月19日至2029年8月9日可

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80.90元/股（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因公司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和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一

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 自2023年11月2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80.7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11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因公司2023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已实施完成， 自2023年11月17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124.6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因公司完成2021年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以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授予部分

第一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自2024年1月9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124.62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4年1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调整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因公司完成回购专用证券账户800,466股股份的注销, � 自2024年3月19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

124.75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奥维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复牌的公

告》。

因公司完成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4年5月20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87.56元/股。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4年5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奥维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因公司完成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自2024�年 10�月 15�日转股价格调整为86.70元/股。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奥维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因公司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和第二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二

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自2024年11月25日起转股价格股调整为86.6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1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

公司合计33,475股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1月21日完成注销，因注销股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经

计算，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奥维转债”转股价格不变，仍为86.60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

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

注销完成暨不调整“奥维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因公司完成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次预留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和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 自2025年2月12日起转股价格调整为86.58元/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

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

因公司合计34,563股限制性股票于2025年3月20日完成注销，因注销股数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较小，

经计算，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奥维转债”转股价格不变，仍为86.58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

3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

份注销完成暨不调整“奥维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

因公司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的股份登记手续， 自2025年5

月27日起“奥维转债”转股价格由86.58元/股调整为86.48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将自2025年5月27

日起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5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

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53）。

因公司完成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自2025年6月10日起“奥维转债” 转股价格由86.48元/股调整

为84.8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将自2025年6月10日起实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4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4年年度权

益分派调整“奥维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8）。

因公司完成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股份的回购注销手续，自2025年8月26日起“奥维转

债”转股价格由84.88元/股调整为84.94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奥维转债” 转股

价格调整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5）。

因公司完成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自2025�年9�月26�日转股价格由84.94元/股调整为84.44元/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

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奥维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98）。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奥维转债” 的转股期自2024年2月19日至2029年8月9日止。 自2025年7月1日起至2025年9月30

日，“奥维转债” 未发生转股。 截至2025年9月30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人民币1,139,950,000

元，占“奥维转债”发行总量的99.995614%。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2025年6月30

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其他原因变动

变动后（2025年9月30

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3,689,983 0 -23,120,300 569,68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1,947,873 0 22,678,515 314,626,388

总股本 315,637,856 0 -441,785 315,196,071

注：（1）公司于 2025�年 8�月 22�日完成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

销手续，注销股份441,785股。

（2）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于2025年9月1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

股份数量为22,678,515股；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投资部

联系电话：0510-82255998

联系邮箱：investor@wxautowell.com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2833 证券简称：弘亚数控 公告编号：2025-043

转债代码：127041 转债简称：弘亚转债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833�股票简称：弘亚数控

债券代码：127041�债券简称：弘亚转债

转股价格：人民币17.30元/股

转股时间：2022年1月17日至2026年7月11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规定，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25年第三

季度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转股情况及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及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3428号” 文核准，公司于2021年7月12日公开发行

了6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60,000万元，期限5年。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深证上[2021]776号” 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6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8月10日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 债券简称 “弘亚转债” ， 债券代码

“127041” 。

根据相关规定和《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公司本次发行的“弘亚转债” 自2022年1月17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 转股期限为2022年1月17日至

2026年7月11日，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38.09元/股。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2022年6月23日，公司实施了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相关规定，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弘

亚转债”的转股价格由38.09元/股调整为26.8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23日起生效。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6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

2022年8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弘亚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弘亚转债” 转股价格，且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未来六个月（2022年8月19日至2023年2月18日）内，如再次触发“弘亚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3年2月19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

发“弘亚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弘亚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弘亚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2023年3月1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弘亚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弘亚转债” 转股价格，且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未来六个月（2023年3月11日至2023年9月10日）内，如再次触发“弘亚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3年9月11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

发“弘亚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弘亚转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3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弘亚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

2023年6月1日，公司实施了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相关规定，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弘

亚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6.84元/股调整为26.4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6月1日起生效。 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

2023年10月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弘亚转

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弘亚转债”转股价格，且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未来六个月（2023年10月10日至2024年4月9日）内，如再次触发“弘亚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

条款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4年4月10日重新起算，若再

次触发“弘亚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弘亚转

债”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弘亚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7）。

2023年10月11日，公司实施了2023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相关规定，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

“弘亚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26.44元/股调整为25.84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3年10月11日起生

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

2024年4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向下修正“弘亚转

债”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弘亚转债”转股价格，且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未来三个月（2024年5月6日至2024年8月5日）内，如再次触发“弘亚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的，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的期间从2024年8月6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

“弘亚转债”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弘亚转债” 转

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权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不向下修正“弘亚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7）。

2024年6月21日，公司实施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相关规定，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弘

亚转债”的转股价格由25.84元/股调整为25.2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21日起生效。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9）。

2024年8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弘

亚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 并于2024年9月11日召开了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

案。 2024年9月11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修正“弘亚转债” 转股

价格的议案》，根据《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相关条

款的规定及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决定将“弘亚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为

18.00元/股，修正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9月12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8月27日、2024

年9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提议向下修正“弘亚转债” 转股

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0）《关于向下修正 “弘亚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58）。

2024年10月18日，公司实施了2024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相关规定，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

“弘亚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18.00元/股调整为17.70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10月18日起生

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2）。

2025年6月13日，公司实施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相关规定，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弘

亚转债”的转股价格由17.70元/股调整为17.3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13日起生效。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二、可转债转股及股份变动情况

2025年第三季度，“弘亚转债”因转股减少110张，共计转换公司股票635股；截至2025年9月30日，

“弘亚转债”剩余张数为5,999,082张（即金额599,908,200元）。

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股增

减变化数量

（股）

其他原因增

减变动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135,673,051 31.98 - 6,370 135,679,421 31.98

高管锁定股 135,673,051 31.98 - 6,370 135,679,421 31.98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88,558,246 68.02 635 -6,370 288,552,511 68.02

三、总股本 424,231,297 100.00 635 - 424,231,932 100.00

注： 其他原因增减变动系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修订

《公司章程》等议案取消了监事会，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对离任监事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其离

任后6个月内100%锁定，导致公司高管锁定股数量发生变化。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弘亚转债” 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公司于2021年7月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广州弘亚数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全文。

投资者对上述内容若有疑问，请拨打020-82003900向公司证券部咨询。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弘亚数控”股本结构表及“弘亚转债” 股本结

构表。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002661� � � � � � � � �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5-086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截至2025年9月30日，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的

余额为140,960.2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7.85%，其中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

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24,695.33万元， 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16,

264.87万元。 公司对被担保对象在经营管理、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财务风险处于公司

有效的控制范围内，敬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2、公司及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提供担保。

3、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内部决策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于2025年1月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5

年1月20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同意公司2025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

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32.00亿元， 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子公司担保的额度为4.80亿元，

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下的子公司担保的额度为27.20亿元。申请2025年度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

担保，子公司为母公司担保，在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同类担保对象间的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相关担保

事项以正式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担保额度有效期为股东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以上担保范围包括但

不限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综合授信、借款等融资业务、保理业务等，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

等方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月4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

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二）担保事项进展情况

序号 被保证人

公司持股

比例

获授担保额度

（万元）

9月新增担保金额

（万元）

实际担保余额

（万元）

反担保举措

1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

/ 38,000.00 14,550.00

2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公

司

100% 40,000.00 1,000.00 23,090.00

3 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60,000.00 3,000.00 26,000.00

4 遂平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100% 10,000.00 5,960.00

5 浙江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20,000.00 0.00

6

延津克明五谷道场食品

有限公司

94.94% 10,000.00 0.00

7 延津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100% 10,000.00 5,970.00

8

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

公司

100% 10,000.00 0.00

9 成都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100% 2,000.00 0.00

10

南县克明食品营销有限

公司

100% 5,000.00 600.00

11

常德市鼎城区兴疆牧歌

养殖有限公司

53% 27,000.00 500.00 17,512.99

其他持股5%以

上股东及参与

公司经营管理

的主要股东已

提供信用反担

保或股权质押

反担保

12

新疆宏盛牧歌养殖有限

公司

53% 15,000.00 7,200.00

13

格尔木兴疆牧歌养殖有

限公司

53% 5,000.00 526.33

14

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

公司

46.08% 12,000.00 1,295.05 6,349.74

15

广西来宾市同盼牧歌养

殖有限公司

47.44% 18,000.00 811.56 9,032.14

16

阿克苏市宏盛牧业有限

责任公司

53% 28,000.00 5,546.00 21,496.00

17

乌什县兴疆牧歌养殖有

限公司

53% 10,000.00 2,673.00

合计 320,000.00 12,152.60 140,960.20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基本情况详见附件。

三、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为母公

司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提供担保的预计总额度不超过32.00亿元，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140,960.20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7.85%，前述担保均为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主体提供的担

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附件：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基本信息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万

元）

注册地点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1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08/3/14 20,000.00

河南新乡延

津

陈宏

挂面生产加

工销售

2 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07/7/19 15,000.00

河南驻马店

遂平

陈宏

挂面生产加

工销售

3 遂平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2017/7/12 35,000.00

河南驻马店

遂平

陈宏

粮食加工食

品生产

4 浙江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18/7/4 35,000.00 浙江嘉兴市 陈宏

挂面方便食

品加工

5

延津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

司

2017/10/24 5,266.67

河南新乡延

津

杨波

挂面方便食

品加工

6 延津克明面粉有限公司 2013/11/28 15,000.00

河南新乡延

津

陈宏

粮食加工食

品生产

7 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限公司 2004/10/10 112,943.46

湖南益阳南

县

陈宏 食品销售

8 成都克明面业有限公司 2013/9/9 15,000.00 四川成都市 陈宏

挂面生产加

工销售

9 南县克明食品营销有限公司 2022/11/2 1,000.00

湖南益阳南

县

陈宏 食品销售

10

常德市鼎城区兴疆牧歌养殖有

限公司

2020/6/15 27,000.00 湖南常德市 段建军 生猪养殖

11 新疆宏盛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13/10/31 10,000.00

新疆阿拉尔

市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2 格尔木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20/5/14 10,000.00 青海格尔木 殷明 生猪养殖

13 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20/4/23 27,000.00

甘肃陇南徽

县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4

广西来宾市同盼牧歌养殖有限

公司

2019/8/19 11,000.00

广西来宾忻

城县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5 乌什县兴疆牧歌养殖有限公司 2018/4/3 5,000.00

新疆阿克苏

乌什

杨炳全 生猪养殖

16

阿克苏市宏盛牧业有限责任公

司

2010/3/3 6,000.00 新疆阿克苏 杨炳全 生猪养殖

注：以上被担保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经营情况

序

号

公司名称

2025年6月30日/2025年半年度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财务数据（单位：

万元）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

润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1 母公司

470,

510.85

283,

495.3

6

187,

015.49

15,

951.11

-1,

920.4

4

513,

062.70

300,

945.26

212,

117.45

52,

115.29

3,

889.87

2

延津县克明面业有限

公司

53,

115.52

23,

626.6

9

29,

488.82

30,

795.28

1,

164.8

3

76,

385.92

48,

061.93

28,

323.99

66,

438.81

1,

795.95

3

遂平克明面业有限公

司

78,

271.95

43,

735.0

0

34,

536.95

59,

369.81

2,

114.5

3

97,

164.62

64,

742.20

32,

422.42

130,

572.70

3,

319.07

4

遂平克明面粉有限公

司

94,

569.46

18,

547.4

2

76,

022.04

59,

193.28

4,

151.9

9

113,

716.62

41,

846.57

71,

870.05

140,

585.71

8,

979.97

5

浙江克明面业有限公

司

52,

744.07

23,

255.9

5

29,

488.12

0

-158.

25

49,

989.79

20,

343.42

29,

646.37

0 -56.18

6

延津克明五谷道场食

品有限公司

20,

742.81

5,

268.0

5

15,

474.75

15,

636.20

903.0

9

27,

277.67

13,

078.40

14,

199.27

32,

523.67

1,

294.94

7

延津克明面粉有限公

司

48,

964.06

9,

609.3

5

39,

354.71

31,

492.22

2,

829.1

9

61,

704.17

25,

178.64

36,

525.53

74,

698.99

5,

247.14

8

克明五谷道场食品有

限公司

52,

514.79

14,

586.5

8

37,

928.21

76,

461.13

2,

499.1

7

57,

303.93

21,

874.90

35,

429.03

174,

110.17

5,

074.52

9

成都克明面业有限公

司

24,

536.03

1,

349.2

6

23,

186.77

9,

739.82

125.4

5

25,

587.56

2,

526.25

23,

061.31

18,

848.56

309.41

10

南县克明食品营销有

限公司

1,

740.27

1,

178.9

5

561.32

3,

207.53

78.69

7,

781.51

7,

298.88

482.63

6,

902.93

349.51

11

常德市鼎城区兴疆牧

歌养殖有限公司

37,

437.60

23,

514.0

3

13,

923.57

4,

279.86

-662.

84

37,

471.42

22,

885.01

14,

586.41

8,

895.96

-1,

785.53

12

新疆宏盛牧歌养殖有

限公司

27,

834.48

14,

555.2

7

13,

279.22

10,

993.92

1,

673.6

7

24,

031.47

12,

425.93

11,

605.54

8,

714.61

660.05

13

格尔木兴疆牧歌养殖

有限公司

9,

529.24

7,

397.2

1

2,

132.03

0

-353.

26

9,

812.38

7,

327.09

2,

485.29

153.74

-1,

079.54

14

徽县兴疆牧歌养殖有

限公司

22,

654.02

8,

903.7

0

13,

750.32

263.95

-668.

67

24,

833.32

10,

414.33

14,

418.99

3,

751.47

-1,

983.46

15

广西来宾市同盼牧歌

养殖有限公司

31,

952.20

14,

507.0

4

17,

445.15

14,

036.35

2,

461.5

4

30,

808.85

15,

825.23

14,

983.61

8,

033.64

1,

223.47

16

乌什县兴疆牧歌养殖

有限公司

23,

722.91

19,

896.0

4

3,

826.86

955.46

-711.

89

22,

100.89

17,

562.13

4,

538.76

6,

837.55

-386.98

17

阿克苏市宏盛牧业有

限责任公司

32,

461.27

24,

656.3

1

7,

804.96

21,

741.60

462.0

8

30,

127.91

22,

785.04

7,

342.88

48,

801.81

1,

022.72

证券代码：002661� � � � � � � � � �证券简称：克明食品 公告编号：2025-085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生猪销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阿克苏兴疆牧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兴疆牧歌” ）经营范围包括畜禽养殖业务，现公司就每月畜禽销售情况进行披露，具体内容如

下：

一、2025年9月生猪销售情况

兴疆牧歌2025年9月份销售生猪3.78万头， 销量环比下降4.45%， 同比增长173.77%； 销售收入3,

342.68万元，销售收入环比增长0.71%，同比增长107.57%。

2025年1-9月， 兴疆牧歌累计销售生猪41.66万头， 较去年同期增长46.29%； 累计销售收入43,

134.8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5.56%。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

投资者参考，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月份

生猪销量（万头） 销售收入（万元）

商品猪价格

（元/公斤）

当月 累计 当月 累计

2024年9月 1.38 28.48 1,610.39 34,353.20 18.85

2024年10月 2.31 30.78 2,101.29 36,454.49 17.52

2024年11月 0.64 31.42 1,449.94 37,904.43 15.91

2024年12月 1.90 33.32 2,194.12 40,098.54 15.08

2025年1月 3.74 3.74 4,040.66 4,040.66 14.64

2025年2月 3.31 7.05 3,961.11 8,001.77 14.39

2025年3月 5.58 12.63 6,757.01 14,758.78 14.11

2025年4月 6.39 19.02 7,090.48 21,849.26 14.32

2025年5月 4.83 23.85 5,239.12 27,088.38 13.87

2025年6月 5.88 29.73 5,826.16 32,914.54 13.55

2025年7月 4.19 33.92 3,558.39 36,472.93 13.78

2025年8月 3.96 37.88 3,319.18 39,792.12 12.73

2025年9月 3.78 41.66 3,342.68 43,134.80 11.49

二、原因说明

2025年9月生猪销售数量和收入同比增长，主要系产能释放所致；环比变动主要系销售结构调整所

致。

三、风险提示

1、上述销售情况只代表兴疆牧歌生猪养殖业务销售情况，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经营情况不包括在

内。

2、生猪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一家生猪生产者来说，都是客

观存在的、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波动，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四、其他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

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158� � � �证券简称：优刻得 公告编号：2025-042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

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优刻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等文件，并于2025年9月30日至

2025年10月9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间公司员工可向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出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核查方式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了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

司（或分、子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分、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2、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外籍员工、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

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158� � � �证券简称：优刻得 公告编号：2025-043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2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公

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

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示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优刻得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等文件，并于2025年9月30日至

2025年10月9日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 公示期间公司员工可向公司

监事会提出意见。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或分、子公司）

签订的劳动合同、拟激励对象在公司（或分、子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 列入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

资格。

2、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

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外籍员工、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

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3131� � � �证券简称：上海沪工 公告编号：2025-052

债券代码：113593� � � � � �债券简称：沪工转债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沪工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累计转股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沪工转债” 累计有人民币384,000元转换为公司股份，

转股数量为18,082股，占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57%。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5年9月30日，已回售注销的可转债金额为2,000元，占可转债发行

总量的0.0005%；尚未转股的“沪工转债”金额为人民币399,614,000元，占发行总量的99.90%。

● 本季度转股情况：本季度，“沪工转债”转股金额为27,000元，因转股形成的股份数量为1,277

股。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83号）核准，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7月20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40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发行总额40,000.00万元，本

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0.40%、第二年0.60%、第三年1.20%、第四年2.00%、第五年2.40%、

第六年2.80%，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39号文同意，公司本次发行的40,000.00万元可转换公

司债券于2020年8月1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沪工转债” ，债券代码“113593”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和《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沪工转债” 自2021年1月25日

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初始转股价格为21.32元/股，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沪工

转债”开始转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5）。

因公司实施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转股价格自2021年6月10日起调整为21.12元/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沪工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4）。

因公司实施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29日起调整为21.1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沪工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

因触发回售条款，“沪工转债”于2024年10月8日至2024年10月14日进行回售申报，回售申报期内，

有效申报数量为20张，面值2,000元。 根据回售的有效申报数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于2024年10月15日注销“沪工转债” 2,000元。

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10日起调整为21.09元/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关于权益分派引起的“沪工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5）。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的“沪工转债”转股期为：自2021年1月25日至2026年7月19日。 在2025年7月1日至

2025年9月30日期间，“沪工转债”共有27,000元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数量为1,277股。

截至2025年9月30日，“沪工转债” 累计有人民币384,000元转换为公司股份，转股数量为18,082

股，占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0.0057%；已回售注销的可转债金额为2,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

的0.0005%；尚未转股的“沪工转债”金额为人民币399,614,000元，占发行总量的99.9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6月30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9月30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17,991,057 1,277 317,992,334

总股本 317,991,057 1,277 317,992,334

四、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9715700

特此公告。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0028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信通 公告编号：2025-121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因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仍存在违规担保尚未最终解决（已有违规担保

赔偿风险化解方案），从而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9.8.1条

所规定的涉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公司股票于2025年7月9日起继续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9.8.4条相关规定，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提示相关风险。

一、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及进展

（一）截至2024年年度报告披露日，公司剩余需承担赔偿责任的违规担保案件涉案本金合计为60,

621.12万元，公司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9.8.1条相关规定所述违规担保尚未最终解决（已有违规担保

赔偿风险化解方案），从而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公司股票已于2025年7月9日起被继续实施其他风险

警示。

上述违规担保涉及以下案件：

1、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公司”更名）案，涉案本金40,000万元

2024年8月公司因该案件被划扣资金72.08万元，控股股东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

股东” ）已经现金偿还。

2、汇钱途（厦门）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钱途资产” ）案，涉案本金6,045.46万元

2025年1月公司因该案件被划扣资金6,048.54万元， 控股股东已经以南京兰埔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兰埔成” ）9.0134%股权作价抵偿；

2025年6月公司支付执行款项330万元，该案件对公司已全部执行完毕。

3、北京天元天润投资有限公司案，涉案本金9,975.66万元

该案件尚未执行公司资产。

4、崔宏晔案，涉案本金4,600万元

该案件此前已执行公司资产2,876.86万元，并已经控股股东现金清偿。 由于债权人申请恢复执行且

公司申请执行异议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基于审慎原则，计入需承担赔偿责任的违规担保案件金额。

（二）控股股东此前已用南京兰埔成57.9619%股权为公司剩余需承担赔偿责任的违规担保案件可

能产生的资金划扣提供质押担保，前述公司就汇钱途资产案已支付的330万元包含在上述质押担保范围

内。控股股东后续将以包括但不限于质物折价、质物拍卖、质物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实现质权，就公司本

次被执行资金履行补偿义务。

（三）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剩余需承担赔偿责任的违规担保案件涉案本金合计为54,575.66万元。

二、其他事项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将每月披露一次提示

性公告，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

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688147证券简称：微导纳米 公告编号：2025-071

转债代码：118058� � � � � � � �转债简称：微导转债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11/15，由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磊提议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4年11月15日~2025年11月14日

预计回购金额 4,000万元~8,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2,901,842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63%

累计已回购金额 79,526,891.92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3.66元/股~30.7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11月1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或自筹资金（包括但不限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无锡分行股票回购专项贷款）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在

未来适宜时机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42.76元/股（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1月15日和2024年11月21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方

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关于2024年第二期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2024-073）。

因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事项， 公司2024年第二期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42.76元/

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42.72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6月1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37）。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9月30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2,

901,842股，占公司总股本461,157,283股的比例为0.63%，购买的最高价为30.70元/股、最低价为23.66

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79,526,891.9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

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微导纳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0日


